
 

 

 

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學生獎勵與管教辦法(草案) 
115年1月21日校務會議審查 

  第 一 章  總則 

第 一 條  為規範本校學生獎勵與管教相關事項，並依國民教育法第四十

四條、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規定、臺南市國民小學及

國民中學學生獎懲辦法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，訂定本辦

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之主管單位為本校學務處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學生：指取得國民小學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二、獎勵管教：指國民小學對學生採取之獎勵或管教措施。 

三、學務處：指本校處理學生事務之單位。 

四、學務處主任：指前款單位之主管。 

五、輔導室：指本校輔導室或輔導專責人員。 

第 四 條  學校獎勵管教學生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 

第 五 條  學校管教學生，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，並依下列

原則為之： 

一、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 

二、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，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

較少者。 

三、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

衡。 

第 六 條  學校管教學生，應審酌學生下列情狀，並確保管教措施之合理

有效性： 

一、行為之動機及目的。 

二、行為之手段及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。 

三、行為違反規定之程度及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 

四、學生之人格特質與身心健康、生活及家庭狀況。 

五、學生之品行、智識程度及平時表現。 

六、行為後之態度。 

前項所定行為，包括作為及不作為。 

第 七 條  對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如下： 

一、一般管教措施：指教師個人採取之管教措施。 

二、學務處與輔導室之特殊管教措施：指學務處及輔導室採取



 

 

 

之管教措施。 

三、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：指經學校所設國民小學學生獎勵與

管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獎管會）討論決議後，學校採取之

管教措施。 

第 八 條 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，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，得採取

下列一般管教措施： 

一、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。 

二、口頭糾正。 

三、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。 

四、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。 

五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。 

六、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協請處理。 

七、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。 

八、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。 

九、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。 

十、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。 

十一、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

導或參加輔導課程。 

十二、要求靜坐反省。 

十三、要求站立反省。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，每日累計不得

超過二小時。 

十四、在教學場所一隅，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

離，並以二堂課為限。 

十五、經其他教師同意，於行為當日，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

習。 

十六、其他符合輔導管教相關法令規定之管教目的及原則，且

未使學生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。 

第 九 條  依前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，顯已妨害現場活

動，教師得要求學務處或輔導室派員協助；情況急迫時，學務處或

輔導室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；有危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虞時，得

強制將學生帶離現場，並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。 

前項情形，教師應主動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及提供輔導

管教紀錄予協助人員參考。 

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，得安排學生至圖書館、輔導室



 

 

 

或其他適當場所，參與適當活動或接受輔導及管教。 

學務處或輔導室於必要時，得衡量學生身心狀況，於學務處或

輔導室人員指導下，請學生進行合適之活動或運動項目。 

前項措施不得以處罰為目的，且學生身體出現不適時，應即調

整或停止。 

第 十 條  因學生違規情節重大，採取下列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前，學務

處應依學校所定學生獎勵管教相關規定，簽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

見，並提經獎管會討論決議後，始得為之。但情況急迫或應立即移

送警察機關處置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。 

二、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。 

三、聯繫社政機關與相關機關（構）協助提供心理治療、社會

工作、家庭諮商及其他專業服務。 

四、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。 

五、移送警察機關處置。 

六、移送司法機關處置。 

獎管會開會時，應給予當事人學生與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

者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充分討論及記載已實施各項管教措施之教育

效果。 

學生家庭為脆弱家庭或未能發揮輔導管教功能之家庭時，得不

採取第一項第一款之帶回管教措施，並應聯繫社政機關協助處理或

尋求其他兒少保護資源。 

學生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帶回管教，每次以五日為

限，並應於事前進行家訪，或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面談。帶

回管教期間，學校應與學生保持聯繫，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；必要

時，學校得終止帶回管教之措施。 

前項管教結束後，學校得視需要予以補課。 

第 十一 條  學校訂定學生獎管規定時，應考量保護學生身心安全之規範目

的，明確規定管教要件，不得以情感交往、情感關係曖昧、情感行

為不檢或其他不明確之概念作為管教要件。 

第 十二 條  學校對學生於授課日之出缺席狀況，得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管教

措施。 

第 十三 條  學校教職員工應配合學校處理學生獎勵管教事件，提供相關資

料及說明。 



 

 

 

  第 二 章  國民小學學生之獎勵及管教 

第 十四 條  學校為鼓勵國民小學學生優良表現，得採取下列獎勵措施： 

一、師長口頭嘉勉。 

二、校網榮譽榜公告。 

三、公開場合表揚。 

四、登載於學校刊物。 

五、頒發獎狀或獎章。 

六、頒發獎品或獎金。 

七、推舉為學習楷模。 

八、其他適當之獎勵。 

第 十五 條  國民小學應設獎管會，置委員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學

務處主任擔任，其他委員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（派）兼之： 

一、行政人員代表二人。 

二、學校教師代表二人。 

三、學校家長代表一人。 

獎管會委員任期一年，並隨其本職或身分進退，期滿得續聘

（派）之；任期內出缺時，校長得補聘（派）至原任期屆滿之日

止。 

獎管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委員人數合計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

之一。 

獎管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同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。 

第 十六 條  獎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研擬訂定或修正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。 

二、審議學生獎勵事件。 

三、審議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。 

四、審議其他重大學生獎勵管教措施。 

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獎勵管教措施，應先由學務處簽會導師

及輔導室提供意見後，提經獎管會討論決議。 

第 十七 條  獎管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；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會議

時，由校長指定出席委員一人或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。 

獎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及參與表決，不得代理。 

獎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

始得作成決議。 



 

 

 

第十八 條  獎管會審議管教事件之會議，應不公開。 

獎管會審議獎勵管教事件，應依客觀、公正與專業原則，瞭解

事實經過，衡酌第六條第一項所定之情狀，鼓勵學生優良表現，導

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發展。 

獎管會審議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，應於開會前一日起五個工作

日前通知相關單位與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，得以書面

或到場陳述意見。 

前項陳述及相關詢問內容應詳實記錄。 

獎管會審議獎勵管教事件之決定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

之。 

獎管會之與會人員與相關工作人員對於審議過程、表決結果、

委員個別意見、學生隱私及個人資料等，均應予以保密。 

第十九條  獎管會對於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所為決議，經校長核定後，學校

應作成獎勵管教事件審議決定書，記載主旨、事實、理由、法令依

據、不服決定之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，並依法送達學生及其

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。 

第二十條  校長對獎管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，應敘明理由，送請獎管會復

議。 

前項復議經獎管會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維持原決議

或作成其他決議時，校長應即核定，並配合執行。 

  第 三 章  附則 

第二十一條  獎管會委員利益迴避之規定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

十三條規定辦理；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及表決委員之人數。 

第二十二條  學校、校長、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準

則、本市主管機關或本辦法規定者，學校應依相關法令追究責任，

並予糾正或命限期改善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
